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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40/2021_2022__E5_9F_8E_

E4_B9_A1_E8_A7_84_E5_c61_540211.htm 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本级

人民政府、上级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依

据职权责令改正，通报批评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

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： （一）未依法组织编制城市的

控制性详细规划、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

； （二）超越职权或者对不|百考试题|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

人核发选址意见书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

可证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； （三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

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核发选址意见书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

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； （四）未

依法对经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

面图予以公布的； （五）同意修改修建性详细规划、建设工

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前未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

人的意见的； （六）发现未依法取得规划许可或者违反规划

许可的规定在规划区内进行建设的行为，而不予查处或者接

到举报后不依法处理的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